
上海电力学院

学校发展和改革课题申请表
（2012-2013年度）

项目类型       ( 一般课题     ( 重点课题  ( 委托课题                        
项目名称                                                    
指南编号                                             
项目负责人                                           
所属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填 表 指 南
1．课题指南为选题方向和研究范围的提示，申报人所申报的课题题目可以有所改变，但必须围绕课题指南的目录范围，在指南编号中注明，如三—1—（1）。
2．课题选题要求一是围绕学校党政工作要点、学校发展和改革的重大问题；二是要有创新思路；三是要有实际应用价值，即课题项目要联系实际，成果能应用于学校发展和改革的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
3．学校发展和改革课题立项既面向与课题内容相关的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鼓励实行跨部门的合作研究；也欢迎关心学校发展，有意愿为学校发展出谋划策的教师参与立项。

4．课题负责人必须是该课题的实际主持者，并在该课题研究中承担实质性任务，申报重点课题的课题负责人必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中层职务）。
5．参加课题组人员是指包括课题负责人在内的课题研究人员。课题负责人应按课题组人员承担课题工作的实际贡献在表中先后排序，并有责任让每个参与人分享课题的年度科研分值。
6．课题预期成果是指课题预期取得的最终成果形式，应逐条写清楚验收内容。课题的成果形式一般是研究报告或专题报告、工作推进计划和方案、程序软件等。研究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成果或最终成果，要求在教育研究类的期刊上公开发表，或至少在学校《高教研究》上发表。
7．申请表一式三份经所属部门审核后，于10月24日前递交。
8．本年度“学校发展与改革”课题的中期考核时间预定为2013年5月，结题时间预定为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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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课题的内容与意义



	二、课题拟解决的问题和采用的方法



	三、课题的创新之处及应用价值


	四、课题预期达到的中期成果

	五、课题预期的结题成果及最后验收形式（要求逐条写出具体的验收内容）



	六、参加课题人员排序及承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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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称
	职务
	专业
	在项目中所承担的主要工作

	
	
	
	
	
	

	
	
	
	
	
	

	
	
	
	
	
	

	
	
	
	
	
	

	
	
	
	
	
	

	
	
	
	
	
	

	
	
	
	
	
	

	
	
	
	
	
	

	七、课程负责人对自己所承担项目在时间和质量上的保证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八、职能部门、二级学院（直属系、部）审核意见
部门主管领导（签名）：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九、专家组评审意见

               签    名：
         年       月       日

十、学校审核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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